
教总华小华语课程纲要建议书 
（1979年 12月 27日）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政府于一九六五年正月七日在宪报上公布实施的全国华文小学华文课从纲要，迄
今已采用了十五年，时移境迁，实有重新修订的必要，何况这份纲要简单又笼统，
无论编书或教学，都感到难以适从。文教界无不希望早日有一份更妥善的纲要公
布实施。 
 
政府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二日宣布决定进行修订，并希望文教团体提出建议。 
 
为讨论提高华小语文程度问题，教总研究股曾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召开各教团
研讨会。会上曾对目前所采用的华小华文课程纲要作出了相当研讨，咸认为应加
修订，遂将有关意见提请教总常务理事会及全国属会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一九七七年八月廿六日大会常务理事会为对纲要详加研讨，并响应政府吁请，乃
成立“华小华语课程纲要小组”进行工作。其人选为符气湖先生、邓日才先生、
吴铭富先生、汤利波先生、周曼沙先生、杨水源先生、丁木兴先生和广文锦先生。 
 
本会认为华小华语课程纲要关系着全国华小的发展与前途，新纲要之实施，至少
将决定未来一二十年华小华语之教学，更关系下一代华裔子弟品学的培养。因此
课程纲要之修订，必须加以重视。乃经过前后三年及多次征询研讨，参考各国华
语课程纲要，始拟定此建议书，呈请政府采纳。希望新纲要修订得更完美，从而
更好地塑造马来西亚下一代公民。 
 
（（（（二二二二））））    草拟本建议书之经过草拟本建议书之经过草拟本建议书之经过草拟本建议书之经过    
 
华语课程纲要既对全马华小有重大关系，本会草拟此建议书，乃不敢草率行事，
前后共召开六次会议，并向全马卅个属会征询意见四次，历时三年馀，而后再加
整理，始予定稿。 

（1） 第一次华语课程纲要小组会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教总召开，首
先探讨旧纲要必须修订之重大问题。咸认为目前采用之纲要过于笼统简
要，宜有更详细妥善之说明，一如目前所颁行之巫英语课程纲要。其内容
包括教学目标、教学纲要、教材、教学内容及活动等。与会者认为，课程
乃学生与社会间的一道桥梁，把学生过渡到社会，成为成人。因此，课程
应以儿童为中心，以社会为单位。既要照顾儿童身心的发展，也要配合社
会文化背景。 

会议也对简体字，注音符号及检字法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2） 第二次华语课程纲要会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假槟城教师会召开，对
纲要作进一步探讨，并与马华公会有关课程纲要修订委员会负责人交换意
见。 

会议议决：政府在遴选修订华语课程纲要委员会时应有教总代表参与其
事；教育部在修订纲要时，宜广征文教团体意见；教育部宜明令出版商编
印教学指引；大会在拟定建议书前宜先征询各属会及各界对纲要之意见，
以作参考。 

会议授权符气湖先生向教总属会代表大会提出所讨论之课题。 

（3） 华语课程纲要小组暨各州属会学术研究股第一次联席会议：一九七七年八
月廿六日晚在教总召开。纲要小组将两次会议所达致观点与各州同道交换
意见，会议决定将教学目标之订立，汉语拼音之使用，书法教学之加强，
简体字之推行，教学内容之确定，字词数量之规定等问题汇集向教总全马
各州属会征询意见，交下次联席会议讨论。 

（4） 语课程纲要小组暨各州属会学术研究股第二次联席会议：一九七七年十二
月二日在教总召开。会议将汇集得之各州属会意见，逐项讨论，决定遵循
大多数属会意见采纳下列建议：(A) 教学目标分为主副二项。（B）采用简
体字，并以中国所颁布之方案为准。（C）赞成逐步推行汉语拼音，并以中
国所颁布之方案为准。（D）毛笔字之教学应予保留，并由三年级开始教
起。（E）应注意字词句型数量之修订与分配。 

会议并决定请邓日才先生和吴铭富先生将所讨论之课题重新整理，交下次
教总代表大会讨论。 

（5） 教总各州属会代表大会：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教总槟华厅召开。课程小
组将整理后之大纲及初稿提请各州属会代表带回各州讨论，并于五月二日
正式函请各州属会于两个月内成立小组以书面提出批评与建议，以作为课
程小组最后之定稿之参考。 

（6） 教总常务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在槟华厅召开。课程小组将各州属
会对大纲及初稿之批判与建议，重新整理改写提请会议讨论。会议通过接
纳，并请邓日才先生执笔草拟建议书，呈请政府采纳。 

 
（（（（三三三三））））    建议书内容与说明建议书内容与说明建议书内容与说明建议书内容与说明    

    
（（（（一一一一））））    教学目标之确立教学目标之确立教学目标之确立教学目标之确立    

 
课程者，乃是汇集并经整理过的旧经验。通过这旧经验的传授使学者获得启发而
得到新知。故广义地说，一个人从幼到老的一切学习活动，无不是课程。狭义地
说，学生在学校里遵循一定程式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便是课程。此包括一切课内
外有计划的活动。简言之，课程是学生过渡到社会的一道桥梁，是有目的，有计



划的教学活动与安排。 
 
因此，为完成课程之预定计划，达致既定的目的，课程之拟定必先确立教学目标，
以作为整个教学活动预悬的鹄的及指引。否则，没有目标的活动，将成为盲动；
目标不明确的活动，则是乱动。盲动与乱动，都没有多大的教育意义。 
 
华小华语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华小华语教学目标应分为主副二目标：主目标是培养语文能力，副目标
是培养高尚人格与传授生活技能。 
 
华小华语教学目标为什么要这样订立呢？ 
 
如所周知，语文是人类表达情感，沟通思想的工具和媒介。毫无疑问的，语文教
学的目的，必然是培养学生应用这种工具和媒介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培养学生
使用语文的能力。而语文的使用共有四方面：听、说、读、写。因此，语文教学
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四方面的使用能力。详言之，是要培养学生
对一种语文，听得明，说的顺，读得懂，写得通。 
 
但语文教学离不开教材，而教材又包含了知识内容。因此，不可避免的，在语文
教学过程中，需要传授知识使学生了解语文内容或教以做人做事的伦理道德观
念。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语文教学目标：知识传授及（或）道德培养。不过，这项
教学任务却不是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因为，传授知识及培养道德是知识或公民
科，如科学、史地、地方研究等学科的任务。可以这么说，语文教学是以知识传
授为手段而达成培养语文能力的目标。语文科是具有知识属性，但在本质上它是
属于技能科，技能科主要是培养一种能力。因此，华语教学重点应该是语文能力
的培养；知识传授的任务有史地或健康教育，自然科学来完成；道德培养则有公
民或地方研究来完成。但在华校传统中。“文以载道”，华语教学一向重视道德伦
理教学。不少教师把课文内容宣讲尽致；爱道心重者，更把道德教学视为己任。
结果却往往忽略了语文本身的训练。这就形成了华语教学的偏差，把语文科当作
知识或公民科来教导。这种作法也反映在华语教学目标的订立上。 
 
马来西亚文及英文课程纲要倒分得很清楚：语文科注重语文能力的培养，知识及
公民科注重传知及伦理，两者很少相混，也互不牵制。华校则向来重视华裔文化
的承续及优良传统的发扬，故华语科企图兼顾语文教学及公民与知识教学。支持
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完整教育包括德智体群美五育，语文科正可辅助公民科培养
道德观念，语文传授知识，启发思想，正是语文表达情意能力的培养。语文科还
可通过多种文学形式教育学生，以收潜移默化之道德效果。 
 



但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语文科不宜兼顾知识公民科。若然，语文教学将如同说
教讲道，忽略了语文训练。何况在分科制度下，各科有不同任务，不该叫语文科
来负担知识或道德教育的重任，而忽略了原有任务。否则，何必设公民科及知识
科呢？ 
 
上述两种主张，见仁见智，各有利弊。但无可否认，语文科确有一定的目标：主
要是语文能力的培养。如果要把知识或公民教育也包括在内，则只能说：知识传
授及道德培养只是华语科的次要目标，主次必须分明。本末不可倒置，那将是华
语教学的失败，华文程度的降低。结果使华语运用能力薄弱，致引其他科目的的
学习也受阻碍。学生也许学了不少知识，道德观念也有了，但语文能力奇差，升
学就业都无法应付裕如。 
 
因此，在修订华语课程纲要时，首要的工作是先确立教学目标。然后才能依据目
标订立纲要，选编题材，安排作业，进行教学。要是目标不正确，或含混不清，
将使整个纲要走偏了路，以致影响华语教学及华语发展。 
 
一九六五年政府颁行的华语课程纲要，开宗明义的是“目标”：(A) 本课程旨在
适应我国教育的需求，使儿童养成道德观念，激发儿童爱护国家的思想，培养各
民族和谐共处与互相合作的精神。（B）使儿童熟练标准的华语，养成发音正确语
调顺利的能力。（C）使儿童认识基本文字，欣赏儿童文学，培养阅读的习惯，使
有理解迅速记录正确的能力。（D）使儿童运用语言文字，使有表情达意的能力。
（E）使儿童习写生字，使有正确、迅速、整洁的优良习惯。 
 
很明显的，照字义看，上述 A项目标识公民（道德）教育目标，但却摆在华语课
程纲要的第一位，显然是主次不分。B项是培养学生华语“说”的能力。C项是
培养学生华语“读”的能力。D项与 E项是培养学生华语“书”与“写”的能力。 
 
语文教学目标最主要的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从上述的纲要
目标来看，四缺一，独无“听”能力的培养。 
 
华语“听”的能力有需要培养吗？ 
 
任何语文自然有效的学习步骤是：先听，次说，再度，后写。步骤不对，程序颠
倒，效果必然不佳，华小一年级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不同方言的华人家庭，当然先
要训练他们听华语的能力；何况还有许多非华籍的巫印学生就读华校，更有必要
先行训练他们听华语的能力。 
 
在语文教学上，“聆听”能力的训练，其实还不止于“听的懂”而已，还要听得
明白，听得透彻，了然内容。所以，讲演要训练，聆听也得训练，甚至连听标准



华语也要训练。小学生如此，中大学生也不例外。 
 
对于初学华语者来水说，听与说能力的训练最为重要，因为那时语文学习的基础。
懂得听说，才能进而练习读与写。 
 
总括地说，华小华语课程纲要的教学目标，主要该是语文能力的培养，其次才是
人格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授。再就主目标来说，按照语文学习自然有效步骤的安排，
顺次应是：聆听，说话，阅读与书写（书法与写作）四方面能力的培养。至于副
目标，则以发扬华裔文化为经；以培养生活愉快，友爱他族，效忠国家，献身大
众的堂堂君子为纬，从而使学生成为有守有为的马来西亚好公民。 
 

（（（（二二二二））））    教学纲要之编订教学纲要之编订教学纲要之编订教学纲要之编订    
 
华小华语教学目标既已确立如上述，但要怎样才能达致这些预悬的目标呢？舍教
学别无他途。 
 
教学主目标，意义具体明确，全是四种语文能力的培养，也可说是一种技能的教
学，因此可按年级分别订立纲要，进行有效的教学。我们乃拟定各年级之教学纲
要（即教学活动之程序大纲）。 
 
各年级之教学纲要宜照教学主目标顺次分为聆听，说话，阅读及书写四项。此种
安排的目的是要符合语言教学的自然顺序和语言学的逻辑，以作为选编教材的程
序和教学活动的指引。 
 
为使教学活动前后能关联贯通，听说读写四方面之教学与教材应予一元化。我们
建议，将每一单元或每一课文听说读写四项内容以同一题材，通过不同形式表达
出来，使学生易学，教学易教。换言之，听说读写四方面之教与学全以一内容（主
题）为依据，四项合而为一，一以贯之，以收统一学习，互相印证，提高教学之
效果。 
 
目前之华文课本多无听与说之教学指引与练习，书写教学指引与练习也不多。有
的又与课文内容脱节，不能予以一元化，大多数课文之教学重点放在课文本身，
只着重“阅读”之教与学；语文本身技能的教与学却未予重视。这明显地犯了把
华语科当作知识科教学的毛病。我们认为今后不应重蹈此覆辙，应有所改善。 
 
我们建议，为符合教学目标及学习语言自然有效步骤，华小华语教学纲要宜照听
说读写四方面之顺序，适当安排教学，四样兼备，不能偏废，并予一元化。不过，
随着年级之增高，形式与教材之安排可予改变或增减，以适应并逐渐加强学生华
语各方面的能力。 



至于副教学目标之教学，则难以拟定确定的教学纲要。因为副教学目标是以人格
的培养为主，知能的传授为次，也可以说是意识及思想的培养。意义较抽象，较
不明确。只能随课文内容，灵活处理，相机教导。唯课本内不妨列明欲达致之副
目标要点及可行之教法，以作为教师教学准备及活动之指引。 
 

（（（（三三三三））））    教学之教学之教学之教学之选编选编选编选编    
 
教学目标既已订立，教学纲要（活动程序）又有适当的安排，接着就需要有适用
的教材以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据。 
 
若以作纲要菜为譬喻，教学目标便是所期望煮出来的菜色（佳肴），教学纲要是
菜谱，教材便是作料，教法就是烹饪技术。巧妇须有上好的“米”“菜”（作料）
才能作出佳肴。同样的，好教师也要有上好教材才能获得良好教学效果。 
 
我们以为，教材之选备对教学目标之达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以为教材之选备应注意下列五方面： 

（一） 选材原则： 

（A）能达致教学目标者； （B）合符语文学习原理者； 

（C）合符教学原理者； （D）富有教育意义者； 

（E）适合儿童兴趣者； （F）适合本地需要者； 

（G）合符时代精神者。     

（二） 教材内容： 

（A）能激励儿童向上向善之好人好事； 

（B）有助于培养高尚人格之伦理故事； 

（C）马来西亚各族文化，各地民俗，尤其华裔文化传统与美德之有关事务； 

（D）华裔先辈勇敢拓荒史迹与勤俭创业掌故； 

（E）国家政策； 

（F）国家原则 

（G）生活常识 

（H）科技新知 

（三） 课文体裁：童话故事、寓言、小说、散文、戏剧、传纪、小品、民谣、
诗歌、新式应用文、说明文、议论文等。 



（四） 课文编写： 

（A）编写方式：创作、改写、摘录、翻译。 

（B）编写原则： 

1. 形式与内容：须有助于达致教学目标，合符儿童兴趣与程度，合符儿童
生活经验与心理，合符教学原理与教育意义。 

2. 文字应简洁易懂，流畅优美，合符现代汉语规律。 

3. 插图应清晰美观，并加彩色，其幅度中低年级每课应占半页。 

4. 所有课文以简体字横排（由左到右），下注汉语拼音（或生字于页脚加注
汉语拼音）。 

5. 字汇，词汇与句型之出现及习用，应加适当编配与安排。     

（五） 课文编排： 

（A）穿插式：为使教学多样化，大多数课文应以穿插方式将不同文体与内容，
交替间隔编排； 

（B）单元式：为使教学内容有所联系，也可将相同文体与内容之少数课文组成
若干小单元，接连编排在一起； 

（C）课文应包括听说读写四方面之教材，活动与练习； 

（D）听说读写四方面之教材应依据课文内容予以一元化； 

（E）练习与活动应兼顾听说读写四方面之学习，不可偏废，其分量应随年级之
高低予以调配。 

 
简言之，华小华语科应以正确的原则，选用内容合适，体裁多样化之教材，妥善
地编成可达成教学目标的课文，以作为教学活动的依据。 
 

（（（（四四四四））））字词数量之决定字词数量之决定字词数量之决定字词数量之决定    
 
华小华语科六个年级的全部教材，应包容多少个字词才足以达致预定的目标呢？ 
 
这是一个具有争论性而又不易确定的问题。因为汉字约有六万个，其中有的已经
僵死不用，而通用的只有六千到八千个，常用的只有四五千个。那么，华小学生
应该学多少个呢？ 
 
现行纲要规定“生字”数目为二千五百个字。这是否足够？能不能达致所期望听
说读写四方面一定的水平？ 
 
我们不妨先看看其他地区之华语课程纲要之规定如何？ 



新加坡教育部常用字一九七三年草案订位三千字。 
 
前几年台湾国立编译馆曾进行“国民学校常用字汇研究”调查，据统计小学常用
字共有四七零八个。 
 
中国大陆一九七七年在订定“第二次汉字简字方案（草案）”时，根据七种资料
统计出，一般“常用字”共有四四四四字。 
 
上述三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统计数字，那么，马来西亚华小要根据什么标准规定常
用字的数量呢？ 
 
马来西亚华小实施三种语文教育，可以肯定，华小学生平日生活常用字没法达到
大陆及台湾小学生（学习一种语文）的标准。但无论如何总要决定一个数量。因
为。“常用字是语文学习过程中应该优先掌握的字”。华小华语科若有选定适量的
常用字，当可在有限的学年内，选编与设计适当的教材教导学生，使他们在毕业
后在日常生活上能学以致用。此外，对于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之规范也有积极作用，
并可加速形成华语之共同语。还可方便选编工具书及其他方面华文之使用。 
 
马来西亚华裔日常生活之常用字究竟有多少？ 
 
根据所知，还没有人进行过调查与统计。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看看临近地区的
统计。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半岛毗邻，社会环境与马相似。在那里曾有两项极有系统的统
计。 
 
根据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一九七六年卢绍昌讲师编写《华语常用字汇研究》
（第一分册音序部份）一书之统计资料和报告，新加坡新闻常用字共有二千字。
这是选自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新加坡新闻第一版资
料共约四十四万字，根据单字出现的频率加以编成的。 
 
这项统计选取二 OOO 常用字的理由是：（1）依据中国古代的传统经验，这个数
字足以应付儿童或普及教育之用；（2）根据现代各研究常用字的出现频率的结果
看来，我们可以发现最常用的二千字的出现频率占全部资料的九七巴仙以上。 
虽然这项统计只是集中在新闻常用字方面，不够全面，但这却是目前新马有系统
华文常用字的第一项统计，很有参考的价值。 
 
南大华语研究中心第二项统计是选编了一部《华语常用字汇》。其目的：“供一般
人使用，而不专为小学教材之用”。其编订的方法是根据中国、台湾、香港、新



加坡五项统计，并向当地不同文化程度人士进行调查。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常用字
共有三七二二个，包括华语所有廿一个声母和卅一个韵母。本常用字汇表分为两
部份：第一部份是按子音编排（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照拉丁字母编排列）。第
二部份按笔画编排。 
 
常用字的出现频率，常有地区性的特征。由于新马地域接近，社会环境极相似，
常用字之出现当大致相同。不过，马来西亚也有其特殊性。像半岛与砂沙就有不
同的社会事务，常用字之出现必然和新加坡不同。因此，新加坡之常用字还是不
能全部适用于我国；我们有需要自行调查与统计。 
 
我们建议以南大上述两项研究为依据，再参考中国及台湾之统计资料，由马大中
文系或由教育部用电脑进行统计与分析。 
 
在还没有得出正确的统计结果以前，我们认为不宜武断地订出华小华语科应读之
生字或常用字之数量。因为字汇之控制与编排，关系华小华语程度与华教发展，
草率不得。 
 
在决定字汇数量后，接着各个年级所应读的字汇数量也应有适当的安排。不妨参
照“艰难指数”法安排，也可采用“熟识字及略识字”轮替出现法安排。 
 
此外，还应注意“循序渐进”之原则：凡具体常见的事物及浅白的字汇应先学习，
抽象罕见深僻的生字则推后学习。字汇笔划之简繁也宜先后有序。 
 
我们认为除了订定生字数量之外，词汇及常用句型与结构也应予选取。因为华文
有其特殊的结构：教学写作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死背生字，而是练习常用与特殊
句型，养成正确表达能力。因此，在华语教学上，认字固然重要，学词句也不可
忽略。 
 
但目前华语教学却犯了太注重“单字”的毛病，经常强调“生字”的认识，结果
学生是学了不少单字却缺乏常用语句与词汇（复词），以致学难致用，无法写作。
其原因在于有些单子离开了“词”或“句”，就没有了确定的意义。就字认字，
孤立起来学习，根本无法放开来使用。四十年前中国提倡平民千字课正犯上了相
同的毛病，以为学文字就等于学语文，结果失败。前车可鉴，马华小不可重蹈此
覆辙。 
 
根据王文新式三十年前之研究统计，小学六个年级教科书共有单词九六 O 个，
复词六二三九个，复词比单词多五倍。由此可见学习复词对于学语文何等重要。 
 
马华小学生应该学习多少字词呢？我们无法肯定，因为没有研究和统计数字可作



依据。我们建议请南大华语研究中心或马大中文系协助研究及统计，以确定华小
六个年级应学习之词汇，句型及语法结构数量，然后一并编入纲要内，以供教学
用。 

（（（（五五五五））））汉语拼音之采用汉语拼音之采用汉语拼音之采用汉语拼音之采用    
 
华语在马来西亚华校采用为教学媒介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应用普遍，早已成为
华人之共通语文。但可惜这种语文本身，却有难读、难记、难学的缺点。 
 
注音符号的使用虽然解决了部分读记的困难，但无法达到易读、易记、易写的地
步。因此，注音符号仍然可以说不是完善的注音工具。因为它本身也是另外一套
难读难记的符号。学了之后，不是拼不出音，就是易于忘记。加上它本身又不完
全是单音素字母，连读变音不易掌握。可以说，注音符号已不能足够，不能完善
拼读华语，有需要另找一套拼音符号来代替。 
 
近代汉（华）语的改革逐渐走向简化及规划的途径上，力图解决汉字（表义）的
特点，改为朝向（表音）一般语言的趋势。这是汉字改革一重大改变。 
 
中国在一九五八年颁行“汉语拼音方案”取代注音符号，至今已有二十一年。这
套拼音符号是总结近百年来中外汉语罗马化研究达致最完善的一种拼音系统。其
优点是采用全世界应用最广最多的罗马字母，以简驭繁，以易代难，一字一音素，
易读易记，省时省事。其使用不但能使华语纯正准确，而且能使华语之推广，华
教之发展加速。此外，它还能规范华语语音，方便编纂工具书，方便通讯，方便
使用英文打字机拼写，方便规范译文，方便华语作为第二语文教学。 
 
简言之，汉语拼音是比较准确进步的注音工具。它具有注音符号的长处，却又弥
补了注音符号的缺点，同时减少学习华语的时间和困难，提高华语教学效果，由
而扩大了华文使用的范围。因此，教总全马各州属会无不赞成以它取代注音符号，
并且赞成采用中国一九五八年汉语拼音方案，不主张另创拼音系统。因为中国是
使用华语（汉语）的主流地区，马来西亚只是支流区域。支流汇主流，同源同流，
可收文化互相交流及省事省工之效。何况马来西亚华小采用中国北京语（华语）
为教学媒介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现在追本溯源，再采用中国颁制的拼音方案，
乃是合情合理的事。 
 
不过，有需要表明的是：我们建议使用汉语拼音只不过用它来作为华语之“拼音”，
并不是用它来取代华文而废弃华文。 
 
我们建议，新的华文课本，每一课的课文中的每一字或每一词都印上汉语拼音。
要不然，最低限度生字或新词要注上汉语拼音。 
 



在使用汉语拼音的过程中，我们建议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政府华文教师训练班
首先应加教导，现职教师应予在职受训，华校教团也应举办讲习班协助推行。此
外，出版社宜多印行有关书报与工具书，以扩大使用范围。 
 
另外一个我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是：使用汉语拼音可能会与巫英语拼音发生干扰与
混淆的现象。这是可以预料的事。因为，同时学习两种语文，或多或少，总会有
干扰的现象发生。目前华小生巫英语拼写相混，既是明显的例子之一。何况将来
要同时学习华巫英三种语文的拼音呢！我们建议，在逐步推行汉语拼音的教学过
程中，教育部宜会同大专院校语言学家及教团代表进行研究所遭遇的困难，寻求
对策。 
 

（（（（六六六六））））    简体字之推简体字之推简体字之推简体字之推行行行行    
 

汉字的简化，其实不是近年的事，在汉字的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结构与书写
之简化，早已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也是其形体本身发展的主观要求。后殷周古箓
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汉隶又减变为楷
书，楷书减为行书；楷书在宋元以来又变成破体（简体）：可见千余年来，汉字
时刻都在朝向由繁到简的道路进行着。可以说，汉字笔划之简化是经过历史上长
期创造使用演变整理后形成。换言之，简体字是为了方便和使用，靠人们智慧创
造出来的。目前使用的简体字，事先有经过审查，研究和规范，并经长期试用，
完全符合约定俗成原则及社会习惯、并不是生硬造出来的非驴非马的草率字体。
看法保守或成见极深者对此应有认识。不然，就会认为简体字之推行时破坏汉字
的传统，损毁汉字的优美与艺术性 
 
汉字是公认难读、难写、难认的文字。从汉字发展的历史看来，千余年来人们都
有将汉字由繁化简改成容易书写的愿望。其实，这也是汉字形体本身发展的规律。
不过简化的过程没法一蹴而就，而必须逐步推行，不断改善。汉字目前仍然在改
革发展当中，现在将之进一步简化，乃是历史必然的趋势，也是汉字新陈代谢的
一项发展，不足为奇，也无法避免。何况时代进步，科学昌明，生活紧张，一切
应用工具都力求简单快速。 
 
适当地简化汉字，当可相应地减少华文在教学与使用上的时间与困难，更可增强
学生的学习勇气与效率。 
 
华小生要应付三种语文的学习，尤应该让他们在学习华文时易学易懂，简单快捷。
否则，繁难文字的习写，将阻碍他们的进步，妨碍他们求知及华教之发展。 
 
汉字之简化，若予大力推行，当有助于提高华文教学水平，推广华语之应用，并
促进华教之发展。对华语作为第二语文之学习，更有莫大帮助。 



我们认为在马来西亚华裔社会中推行简体字，乃是必要的，无可争辩的。而推行
的最基本办法是从华小做起，逐步扩大。我们建议受训教师应受简体字的教学训
练，在职教师给予机会参加讲习班。此外，所有用华文印行之课本（包括华语及
其他学科），一律用简体字印刷，政府用华文考试的各学科一律用简体字。学校
文件，儿童读物，报刊杂志及工具书也应予配合，一律采用简体字。 
 
不过，简体字在推行的过程中，技术上必然存在着许多困难，甚至有非教育因素
的干扰。因此，推行的步骤应是渐行的，而不是突进的。 
 
我们建议，所有简体字根据中国已颁行的方案（包括一九五六年“汉字简字方案”
及一九七七年“第二次汉字简字方案（草案）”）采用，而不另行自创方案。其理
由与采用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相同：中国是汉字改革及使用的主流，马来西亚只是
一小支流，追本溯源，支流跟随主流，波澜壮宽，支流方便，省时省工，还可避
免分歧与混乱。 
    

（（（（七七七七））））书法教学之加强书法教学之加强书法教学之加强书法教学之加强    
 
汉字是世界上公认最难书写的文字，但却是唯一兼具实用形态与艺术形态的文
字。汉字孤音单形，一字一形，结构繁难，书写不易，非下苦功，不能写好。因
此，学习华文，就多了一层练习写字以及书写工具使用的困难。不若拼音文字只
须用一两种硬笔练习几十个字母就可写得工整。 
 
汉字既难书写，华小书法教学要达致什么目标呢？ 
 
我们认为汉字既具有使用与艺术两方面价值，基本上，易先求实用价值，其次才
求艺术最高价值。因为学写华文，绝大多数人是学以致用，少数人才能成为书法
家。我们应先养成儿童正确、迅速及整洁的写字习惯，在华小毕业后能写出整齐
雅观的华文字体，进一步才培养有良好书法基础及才能的学生成为华文书法家。 
 
有人认为习写华文字，目前大多数人只重实用，不求艺术。因此，主张废除毛笔
字教学，或列为课本可有可无额一项活动。 
 
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毛笔字教学应加以保留，并列入正课内教学。因
为汉字的笔划与姿势，基本上是由毛笔字演变过来的。硬笔写出来的汉子，很难
显出汉字姿势的优美。华小学生为应用及欣赏这种优美文字，是有必要习写毛笔
字的。这是一种继承祖先文化遗产的学习功夫。如果连华小学生也不领受自己民
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华族文化价值得自豪的艺术终将失传，后续无人。日本人及
韩国人尚且重视毛笔字，我们岂可不要“族粹！不教学毛笔字，即使不给人骂“数
典忘祖”，也会把民族自豪与自尊给抛掉。在我们高喊维护华文教育，发扬优美



传统的今天，剔除文化精华的汉子书法艺术，乃是不智之举，也是不合时宜的作
法。 
 
其实，毛笔字在今天华裔社会中仍有其相当实用的价值。问题不是在应不应废除，
而是在怎样改善及加强毛笔字的教学，并在培养学生使用毛笔字获得实用价值的
同时，也能培养一些毛笔字书法家。 
 
目前由于华文地位低落，间接导致毛笔字也不受重视，书法之教与学也欠理想。
我们认为在改善书法教学上，首先应找出教学上的缺点（诸如教师没兴趣、学生
不起劲、教法不当、教材不适合等），然后对症下药，寻求实际可行补救办法。
我们教育教育部或董教总会同大专教育家与书法家研究对策。 
 
除了毛笔字教学之外，今天华小其他书法教学也存着许多亟待商榷与改善的地
方。 
 
为了达致听说读写的教学一元化之目标，我们认为书法教材应与听说读及写作的
教学相配合。学生所习写的字体，除关注由简到繁，先横直后点捺勾撇之原则外，
应尽量多习写“词语”或“句型”，不要只注重习写“单字”，以致教学不能一元
化，重犯就字认字的老毛病，此外，也可从各种习作，如作文、周记、笔记中挑
选容易写错的字词或句型作为书法教材。 
 
在习写的程序上，我们建议华小一年级先学石板字及粉板字，而后用铅笔习写大
方格。二年级习写铅笔及原子笔中方格。三年级习写铅笔，钢笔中方格，加习毛
笔描红及临摹（先大楷后中小楷）。四年级，除加强三年级各项练习之外，另加
重毛笔小楷之习写。五、六年级，除加强四年级各项练习之外，另加重毛笔大字
及行书之习写，并临摹及欣赏各家书法。 
 
在教学过程中，各年级课本应有提示指引教师如何提高学生习写兴趣。同时，有
关写字之工具及其使用法、执笔法、写字姿态、文房用品的应用与收藏等，都应
有一定教材与教法。 
 
书法教学若能与其他学科配合与联系，效果更佳。要言之，由于华文书写困难，
华小书法教学要获致实用与艺术两方面价值，乃是一项必须长期计议和不断改善
的工作。有关方面有需要不断设法探寻有效可行的途径。 
 

（（（（八八八八））））课文篇数之规定课文篇数之规定课文篇数之规定课文篇数之规定    
 
华小六个年级，每年应教学多少篇课文才能达致预定的程度和教学目标呢？ 
 



鉴于教育部自一九七八年正月起开始在吉隆坡及其他各地华小先行试验若干华
小华语新课程纲要之建议，我们认为六年级课文篇数之规定应视试验结果如何而
后才作检讨与决定。 
 
不过，在决定各年级课文篇数时，我们愿提出两点建议以作为参考。 
 
一，每个年级课文篇数应有伸缩性，规定正选若看篇，副选若干篇。正选是各该
年级基本应完成教学的篇数，无论程度好坏的班级都要读完。副选课文仅供程度
较高的班级作加选教材。如此伸缩，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多学，程度差的至少学到
了基本应学的教材。适应程度，各的其所。不致像目前课文之编法，没有伸缩，
不少学校规定照本宣科，一律需教完所有篇数，结果程度好与坏的学生都受牵制；
尤其程度差的学生活剥生吞，个个“消化不良”。 
 
二，正选课文应包括所规定编配各种体裁的文章。此外，还要分出精读与略读的
篇数。精读课文是形式内容俱佳的文章，是应深究精教苦读的教材。略读课文是
形式内容稍微逊色的文章，教与学自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与精力。 
 

（（（（九九九九））））教师手册之编纂教师手册之编纂教师手册之编纂教师手册之编纂    
 
在教学的准备上，任何科目的教师都有需要有关参考资料和教材教法的指引；尤
其语文科，由于是其他学科打好语言基础作为求知工具的科目，更需要有良好的
资料和指引来帮助教师准备教学，以期收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所颁行的纲要，没
有纲要细目和提要，教科书又无提示，致使教学时参考资料欠缺，无所适从。加
上教师各人学养不齐，经验参差，更使华语科教学出现不少偏差，亟待改善。 
 
我们建议，新的华小华语课程纲要应有两种教师手册的编纂。 
 
一是课程纲要之教学指引（一如巫英语科目前所编纂者），内容列明每个年级之
纲要细目，可行之教学程序与方法，可用之教材来源，练习模式等，以供教师在
教学知所计划，安排、参考，从而达致预定之各年级教学纲要及教学总目标。 
 
另一是教科书教学指引。内容应以课程纲要之指引为依据，编写每一课之教学指
引，包括动机之引起，教学目标之提示，教学方法之建议，教学程序之安排，参
考资料之提供，练习题之准备于解答等，以供教师教学时知所适从，由而有效地
完成教学活动达致教学目标。 
 
当然，上述两种指引，也只是指引而已，并非教学上的“圣经”，亦非绝对应遵
守的金科玉律。因为，华语教学，不能对本宣科，一成不变。我们认为，应因时
地而制宜，把指引当作一种参考与协助。教师本身应用专业知识与经验，采纳适



当可行之教材教法进行教学，在照顾个别差异的因势利导与因材施教的情况下，
设法达致教学目标。 
 
上述两种指引手册，我们建议由有专业学养，经验丰富的教育专家进行编写。内
容若越详细，越完备，则对教与学越有帮助。 
 
（（（（四四四四））））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华小华语课程纲要是华小华语教学的指引与蓝图，联系着华小华语程度之提高，
华语使用之普遍，华教之发展与下一代素质之养成：妥善与否，影响国家及华校
至深且巨。因此，本会对旧纲要之修订，采取谨慎认真的态度，前后开会讨论及
征询全马华校同道之意见，可谓十分可观与集中，足以代表华教界一般看法，希
望教育部赐予采纳。 

 
 
 


